
《 2001 年少年犯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
 

內地和台灣的刑事責任最低年齡  

 

引言  

 

 在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十三日的條例草案委員會會議上，

議員詢問政府為何建議把刑事責任最低年齡，訂得較內地和台灣

為低。  

 

內地和台灣的刑事責任最低年齡  

 

2 .  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》第 17 條訂明刑事責任的最低年

齡。根據第 17 條，已滿 16 周歲的人須負刑事責任；至於已滿

14 周歲但未滿 16 周歲的人，如所犯的罪行是故意殺人、故意傷

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、搶劫、販賣毒品、放火、爆炸或投毒，則

亦須負刑事責任。  

 

3 .  台灣的《刑法》第 18 條訂明，未滿 14 歲的兒童不得因

其行為而受罰。  

 

4 .  就香港而言，雖然政府現建議把刑事責任最低年齡提高

至 10 歲，但我們也建議把 10 歲至 14 歲以下兒童無能力犯罪的

普通法推定予以保留。不過，如控方在無合理疑點下證明兒童不

但在有犯罪意圖的情況下導致一項犯罪行為，並且知道該行為不

僅是頑皮或惡作劇，而是嚴重不當的，則這項推定可被推翻。在

此情況下， 14 歲以下的兒童一律會獲推定為無能力犯罪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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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司法管轄區對最低年齡的詮釋  

 

5 .  我們要強調，把香港與其他司法管轄區的刑事責任年齡

加以比較，從中得出結論的做法，應非常審慎地處理。  

 

6 .  對於刑事責任最低年齡應訂於哪個水平，各個司法管轄

區仍未有共識。在一九九四年延伸至香港的《聯合國兒童權利公

約》，亦無說明哪個年齡適合作為刑事責任最低年齡。《聯合國

少年人司法制度最低標準規則》 (《北京規則》 )第 4 條指出，在

訂定刑事責任的最低年齡時，必須考慮到少年人的情感、精神和

智力方面成熟程度等事實。第 4 條訂明：  

 

“在那些認同須為少年人設定刑事責任年齡這個概念的

法律體系中，須負刑事責任的起首年齡不可定得太低，

因為要顧及該年齡的人的情感、精神和智力方面的成熟

程度。”  

 

7 .  有些人可能認為，香港與內地和台灣民族背景相近，應

可採用相若的刑事責任年齡，但我們不應忘記，香港的法律制

度、警察執行職務方針和檢控手法，都建立於跟內地和台灣大不

相同的基礎上。雖然民族和文化背景相近或許有點關係，但實施

刑事責任最低年齡規定所依據的法律架構，是更為重要的。舉例

來說，縱使台灣把兒童的刑事責任最低年齡訂為 14 歲，但台灣

《刑法》第 86 條列明，未滿 14 歲而沒有因其行為而受罰的人可

被送入感化中心。而在內地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十七條訂

明，因不滿十六歲不予刑事處罰的少年，在必要時可以由政府收

容教養。再者，法律改革委員會 (法改會 )有關報告書附件 2 列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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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其他司法管轄區的刑事責任年齡，當中顯示大部分普通法司法

管轄區把刑事責任年齡訂於 10 歲或以下。  

 

8 .  法改會報告書也強調，有需要審慎看待把香港與其他司

法管轄區作一比較的做法。如果沒有足夠資料可確切了解某個司

法管轄區如何處理未屆刑事責任年齡的少年犯，實不宜過分依賴

比較所得的結果。法改會認為，從比較數字可作出的最可靠推論

是，國際間有提高刑事責任最低年齡的趨勢。  

 

9 .  由於因犯案而被捕的人數由 10 歲起顯著增加，我們也要

重申，修訂刑事責任最低年齡必須以審慎和循序漸進的方式進

行。一九九三至二零零一年間， 10 至 11 歲兒童每年因犯案而被

捕的平均人數，大約是 10 歲以下兒童的三倍，而 12 至 14 歲兒

童因犯案而被捕的平均人數更大幅提高，達到 10 歲以下兒童的

十倍以上。我們認為依照法改會的建議，在提高最低年齡方面審

慎行事，是合乎情理的。  

 

 

 

 

保安局  

二零零三年一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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